
青海师范大学新一轮本科
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办公室

关于报送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报告和
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总结的通知

学校各单位:

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已纳入 2023 年度我校绩效考核指标，省

厅专项考核组拟于 2024 年元月初进校考核。请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按

照青师评估字〔2023〕12 号文件和青师评估字〔2023〕17 号文件要求务

必于12月29日前报送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报告和人才培养质量达

成度总结，电子版发到邮箱 shpgb@qhnu.edu.cn，纸质版报送至行政楼南

楼 0524 办公室。

联系人:刘老师 电话:0971-3830450

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办公室

2023 年 12 月 27 日


